
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

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

次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改公司

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》。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

（证监会公告〔2014〕47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根据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

的结果，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。拟修订的相关内容如

下： 

序号 原条款内容 现修订为 

1 

第四条  公司于【批/核准日期】经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“中国证监会”）核准，首次向社会

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,030 万股，

于【上市日期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

市。 

第四条  公司于2015年1月4日经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

会”）核准，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

普通股 1,030 万股，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

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。 

2 

第七条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注

册资本为人民币 3,080 万元人民，公

司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注册资本

为 4,110 万元人民币。 

第七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,110 万

元。 

3 

第四十六条 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

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会议通知列

明的其他地点。 

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，以现场会议形

式召开。公司还可以在保证股东大会

合法、有效的前提下，通过各种方式

和途径，包括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

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，为股东参加

股东大会提供便利。股东通过上述方

式参加股东大会的，视为出席。 

第四十六条 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

为公司住所地或会议通知列明的其他地

点。 

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，以现场会议形式召

开。公司还可以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、有

效的前提下，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，优先

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

手段，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。股

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，视为出

席。 



4 

第八十七条 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，

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

见之一：同意、反对或弃权。 

未填、错填、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、

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

决权利，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

计为“弃权”。 

第八十七条 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，应当

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：同

意、反对或弃权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

沪港通股票的名义持有人，按照实际持有

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。 

未填、错填、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、未

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，

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“弃权”。 

5 

第一百九十七条   本章程以中文书

写。 

  

第一百九十七条  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，其

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

歧义时，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

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

准。 

6 

第二百零一条  本章程经公司股东

大会批准并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核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

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之日起生效。  

第二百零一条  本章程经公司股东大会批

准后生效，原章程自动废止。 

 

 

 

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15 年 2 月 13 日 




